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赤峰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2025年度赤峰市
封闭取水井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旗县区人民政府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公安局、住房城乡建设

局、水利局、农牧局，市中级人民法院，国网赤峰供电公司：

现将《2025年度赤峰市封闭取水井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赤峰市人民政府

2025年 8月 25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赤政发〔2025〕19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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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度赤峰市封闭取水井工作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提出的“四水

四定”原则和节水有关工作要求，进一步执行好《地下水管理条

例》、《节约用水条例》、《内蒙古地下水保护和管理条例》和《赤

峰市地下水保护条例》，强化全市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，推进“十

四五”重点区域地下水超采治理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责任目标

按照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的原则，封井工作由各旗县区人民

政府组织实施、验收，按照方案时序要求完成封停工作，市政府

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对封井工作进行督导、检查，确保做到应封

尽封、应停尽停，坚决杜绝私自启用现象。

规范城区绿化用水，再生水管网覆盖范围内绿化、环卫用水

一律使用再生水（水源地一级保护区范围除外），各物业公司、绿

化建设养护和环卫部门均使用再生水进行绿化养护和道路保洁。

再生水管网覆盖范围外，市住建部门与再生水企业进一步推进再

生水管网和配套设施建设，逐步实现管网覆盖，关停绿化用水井。

落实自治区节水行动方案，杜绝浪费水资源行为，禁止“浇

白地”、“大水漫灌”、疏干水违规直排等现象发生，提高全民节水

意识。

二、实施范围及封闭类别

（一）城区自备水源井封闭工作。在各旗县区人民政府所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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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城区（松山区含新城区）和已实施集中供水的各类园区实施。

对历年中心城区封闭自备水源井中关停类自备水源井重点复查，

对未经许可的新增自备水源井坚决封闭。除以下自备水源井外，

区域内所有自备水源井均需封闭。

1.食品、制药企业；

2.军警单位；

3.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绿化井；

4.列入整改范围内的地源热泵；

5.中心城区防洪及环城水系工程橡胶坝注水井；

6.再生水管网覆盖区域内无公共供水管网时，用于居民生活

用水的自备井；

7.确需保留的其他自备水源井，如医院、学校的应急井等。

（二）城区绿化水源井封闭工作。在各旗县区人民政府所在

地城区和已实施集中供水的各类园区、公园实施。封闭各类物业

公司和环卫公司绿化用水源井（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绿化井除外），

禁止用水户使用地下水用于城区绿化。封闭方式、工作内容参照

城区自备水源井。

（三）灌溉机电井封闭工作。在全市各旗县区辖区内实施，

具体要求如下。

1.封闭非法取水的灌溉机电井；

2.封停违规向农业大型蓄水池注水非法取用地下水的机电井；

3.对于合法机电井违规向农业蓄水池等设施注水的，应责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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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止供水，拒不整改的，依法拆除违规蓄水池；

4.对于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内的取水井，因为地下水下降，导

致取水井出水量不足或干枯的，依法封闭，原井内设备收归村集

体所有，统筹使用。

（四）杜绝水资源浪费工作。各旗县区要设置举报电话，发

动群众一起查处浪费水资源行为，对浪费水资源的主体要按照《节

约用水条例》查处。

三、封闭方式

（一）封闭。城区自备水源井采用砂石、混凝土回填，进行

彻底封闭，防止雨水、污水回灌，封填材料按照环保相关规定执

行，以免造成地下水污染。灌溉机电井采用井口加盖封堵、上锁、

封条封存、屯井回填等措施封闭。

（二）关停。对具有应急用水需求的单位，其所属自备井可

采取对井口、主阀门上锁的方式进行关停。采取关停方式进行封

闭的自备水源井需安装计量设施，并在属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
在有应急用水需求时，经请示水行政主管部门后进行开锁取水，

并做好使用登记。

四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城区自备水源井封闭工作。

1.实施时间。自通知下发之日起，至 10月 31日结束。

2.实施主体。各旗县区人民政府为实施主体，可根据实际情

况，由工信、住建、水利、公安、综合执法、城市管理等相关部



- 5 -

门及城区所在地的乡镇、各街道社区组成开展具体工作的组织。

3.实施步骤。

（1）宣传动员阶段（2025年 9月 1日—9月 5日)。召开动

员会，成立工作组织，各旗县区可不再单独制定工作方案，按照

市级方案执行，发布《城区封闭自备水源井通告》，采取张贴通告，

利用电视、交通广播电台、网络媒体，公共显示屏等手段开展宣

传。

（2）自查整改阶段（2025年 9月 6日—9月 22日）。

自查登记。以城关镇、街道社区、居民小区等为单位，告知

自备水源井用户进行自查自纠，主动登记备案，建立台账，进行

汇总统计。同时，水行政主管部门联合属地综合执法部门根据举

报线索对未主动报备的非法打井行为进行摸排，并登记备案，建

立台账。

区域公示。由工作组确认封井名单、封闭方式及封井时限，

在一定区域内进行公示，旗县区设举报电话，市级设监督电话

（8337263）。听取群众意见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3）封闭实施阶段（2025年 9月 23日—10月 17日）。

自行封井。公示结束后，由属地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、《地下水管理条例》、《内蒙古地下水保护和管

理条例》和《赤峰市地下水保护条例》等相关规定，对非法打井

取用地下水用水户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并向用水户下达限期封井

通知书，督促用水户在接到封井通知书 7日内自行拆除取水设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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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闭自备水源井，对于态度良好、积极配合整改、主动封闭违法

水源井的用水户，可以从轻、减轻或免予处罚。用水户根据需要

申请接通替代水源。供水单位应在接到申请后 5日内接通替代水

源。

强制封闭。逾期未封井的非法打井用水户和群众举报经查证

属实的非法打井用水户，由属地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组织封闭，

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，并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、《地

下水管理条例》、《内蒙古地下水保护和管理条例》和《赤峰市地

下水保护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进行处罚。对拒不执行处罚决定的，

依照规定申请人民法院执行。对取水量巨大，涉嫌犯罪的，移交

司法部门追究相关刑事责任。

对于确需保留的井（食品、制药企业，军警单位，水源地一

级保护区绿化井，列入整改范围内的地源热泵，管理为橡胶坝注

水井，确需保留的其他自备水源井），应安装计量设施并上交相关

税费。

（4）检查验收阶段（2025年 10月 18日—10月 31日）。

各旗县区要在 10月 31日前完成封井、验收工作。由各旗县

区人民政府自行组织封井验收，并将验收成果报市水利局。封井

工作结束后，自行取消工作组。

（二）灌溉机电井封闭工作。

对辖区内灌溉机电井进行排查，于 10月 31日前完成不合规

机电井和蓄水池的封闭工作，建立台账。建议对已不具备出水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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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的机电井进行封闭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取水井封闭工作是解决区域水资源短

缺问题和保障城区居民用水安全的重要举措。各旗县区人民政府、

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，以强烈的责任感、使命感和紧迫感，

强化责任担当，按照方案要求完成取水井封闭工作。

（二）明确工作任务。各旗县区人民政府要尽早组织动员部

署，明确工作任务，将压力传导到位、责任落实到位，对取水井

进行逐一摸排与核实，研究确定封井方式，将封井工作做实、做

细，应封尽封，确保按时限要求完成取水井封闭工作。

（三）加强督查检查。市政府将责成市水利局等有关部门在

各阶段不定期对各旗县区封井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，对未完成

工作任务的地区进行约谈提醒。

（四）强化宣传引导。各旗县区人民政府在实施封井过程中，

要充分做好相关法规政策讲解和舆论引导等工作，利用电视、广

播、网络等多种方式做好宣传，为封井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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赤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二科 2025年 8月 25日印发


